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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為強化大學校院國際化，增加國際學生人數，促進國際文化交流及提升國際競爭力，遂提

供學生全英語課程修讀，特訂定本要點。 

二、 全英語課程規劃，包括本校大學部開設專業及通識課程兩類。修畢全英語課程滿 8學分，

可申請抵免本校英文能力鑑定畢業門檻。 

三、 本校大學部學生修畢任四門全英語課程，得優先參與國際研習。 

四、 本校大學部學生修畢任一門全英語課程且擔任接待國際外賓等活動導覽，可依實際接待導

覽時數列計英文自習時數及併計志願服務學習活動時數。 

五、 修讀全英語通識課程學生，仍應依照本校通識修課規定，且每學期按規定日期辦理加退選，

選課悉依本校「學生選課作業辦法」辦理。 

六、 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悉依照本校相關規定辦理。 

七、 本要點經校課程委員會議通過，教務會議核備，陳請校長發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